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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关于制（修）订 

普通高职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性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 2006 年 14 号、16 号、44 号文件精神，彰

显我院“以德为主全面育人、以实践教学为主体、全方位开放式办学、服

务与办学双赢”的全新办学理念，全面深入推动教学改革，学院决定对各

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全面修订。以下原则性意见作为各专业教学计划制

（修）订的最基本要求，各专业可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以体现本专业教

学改革的特色。 

一、教学计划修订的指导思想 

各专业要在对行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适应行业发展，大力推行工学

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要充分体现

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抓好实验、实训、实习三个关键环

节，融“教、学、做”为一体。要重视学生校内实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

校内成绩考核与企业实践考核相结合，探索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要

保证在校生至少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 

二、制（修）订教学计划具体要求 

1.专业设置依据 

各专业要广泛开展行业调查，进行职业岗位分析，了解本行业现有的

生产规模、经营状况、现代技术的使用情况、发展方向，人才需求和就业

方向，准确反映、科学预测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专业设置依

据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近 3-5 年社会需求状况；（2）生源预测

情况；（3）办学条件。 

2.培养目标 

各专业培养目标的表述要符合以下要求：（1）培养目标的定位要准确；

（2）表述要规范：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3）要明确专业面向的岗位

或岗位群；（4）要明确列出本专业的岗位能力，并将核心能力突显出来；

（5）专业必需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选用要适当，

特别要有合适的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3.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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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要根据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能力分析用图表的形式进一步明

晰本专业的知识能力素质。 

4.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或三校生（中专、中技、职高）。 

5.课程设置 

(1)课程学时分配说明 

a.总学时中理论学时、实践学时所占的比例。 

b.通识课、专业基础与专业课、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课、综

合技能训练课）、公共选修课、毕业实习实训五个板块课程的门数、学时

数以及在总学时中所占的比例。 

(2)课程基本内容与要求 

a.按所设课程的顺序逐一列出每门课程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b.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的课程在教学内容中要明确出来。 

(3)教学环节和成绩考核 

a.主要教学环节以及对各教学环节的要求。 

b.成绩考核的方式及要求。 

c.职业资格考核与课程考核有机结合。 

(4)实习安排与条件 

a.课程实习实训的安排与条件。 

b.毕业实习实训的安排与条件。 

c.、列出专业的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必需列有协

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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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周时间分配表 

  周         项 

      数     目 

 

学期 

教学周数 

复习 

考试 

毕业 

实习 

（ 论

文） 

入学毕

业教育 

军训 

机动 合计 寒暑假 
总

周

数 

教

学 

集中

实训 

第一

学年 

第一学期 15   2  3  20 5 

第二学期 18   2    20 7 

第二

学年 

第三学期 18   2    20 5 

第四学期 18   2    20 5 

第三

学年 

第五学期 18   2    20 5 

第六学期     16 2 2 20  

 

7.课时分配表与教学进程表 

(1)总学时 

两年制总学时： 1500 — 1650 学时； 

三年制总学时： 2250 — 2500 学时。 

其中，实践学时不低于总学时的 50%。 

(2)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设计为：通识课、专业基础与专业课、技能训练课（含专项

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公共选修课、毕业实习实训五大板块。其中

技能训练课分为专项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两部分。教学计划中课程排

列要以此为序。 

(3)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理论知识学习、实践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提高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

要求，也是高职教育教学过程密不可分的三个部分。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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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突出实践教学，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又要与理论教学和素质教育相

互融合、互相渗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服务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

门人才这一目标。 

(4)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 

计划学时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理论教学指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习题课等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包括实验课、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论文）等教学环节。 

通识课、公共选修课教学中的上机、体育、实验、训练等要按教学要

求正常开展，但不记入实践学时；专业基础与专业课根据课程的实际需要

划分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的比例；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综合技

能训练）、毕业实习实训全部为实践学时。 

(5)课程结构中五大板块学时比例的要求 

通识课占总学时的 15%（两年制专业为 20%）；专业基础与专业课占

总学时的 35-45%；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占总

学时的 15-25%；公共选修课大体占总学时的 5%；毕业实习实训（总学时

为 320 学时）大体占总学时的 15%（两年制专业为 20%），各板块所占比

例可上下浮动 3%。 

(6)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意见 

各专业依据培养目标中的定位和专业的核心能力，每专业确定 3-5 门

左右的专业核心课程，在课程设置与基本要求栏中要首先明确“本专业的

核心课程为：XXXX，在教学计划中的知识能力素质分解图表、课程设置

与基本要求、课时分配表、教学进程表等要对专业核心课程进行明显的标

识。 

(7)通识课设置的意见 

各专业必须开设的通识课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公共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应用

文写作、体育、就业教育 7 门，设置的具体意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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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总学时 建议上

课学期 
考试考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不低于 30学时 1 考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不低于 30学时 2 考查 

公共英语 不低于 100学时 1、2 考试 

应用文写作 不低于 30学时 3 考试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不低于 60学时 1 或 2 考试 

体育 不低于 60学时 1、2 考查 

就业教育 不低于 20学时 3或 5 考查 

合计 330学时   

(8)公共选修课设置的意见 

二年制公共选修课程的门数不少于 3 门，每门 24 学时，公共选修课

总学时为 72 学时，三年制公共选修课程的门数不少于 4 门，每门 24 学时，

公共选修课总学时为 96 学时，各教学计划中对公共选修课不用列出课程

名称和授课学期，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9)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课、综合技能训练课）在名称上要

能够体现出实训的特点。 

8.集中实训教学进程表 

(1)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课、综合技能训练课）、毕业实习实

训均为集中实训。 

(2)技能训练课（含专项技能训练课、综合技能训练课）集中实训每

周折合 28 计划学时。每门课程集中实训时间不少于 0.5 周 

(3)毕业实习实训总学时为 320 学时。 

(4)各专业除毕业实习实训外，集中实训周数二年制专业不少于 8 周，

三年制专业不少于 11 周。集中实训应以生产性实习为主。 

9.本专业的教师情况 

本表中所列课程名称应与教学进程表的课程门数、课程顺序、课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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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致。 

10.本专业的教材情况 

(1)本表中所列课程名称应与教学进程表的课程门数、课程顺序、课

程名称一致。 

(2)优先选用省部级以上获奖的高职高专教材，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

职高专教材的范围要≥60%。 

11.其它办学条件落实情况 

分别列出经费、实验、实训、实习基地、资料室等办学条件落实情况。 

12.专业论证专家名单及专家论证意见 

(1)专业论证专家名单表一律由专家本人签名、填写，不得使用打印

稿。 

(2)专家论证意见可以打印，但组长签字必需是组长本人的签字。 

三、教学计划制（修）订、审批程序 

专业教学计划要由各系主任组织各专业教研室编写，教务处组织审核

后送交主管教学院长签发。增设目录内高职专业应于每年的 9 月 10 日前

向教务处提交以下审定专业需要的相关书面材料： 

1.学校原设专业情况及学校发展规划 

2.新增设专业申请报告（简要说明设置专业的主要理由、面向的专业

技术领域和岗位（群）、人才需求论证调查材料、依托行业办学情况说明） 

3.高等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4.高等学校教学计划备案表 

增设目录外的专业，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经校内外专家论证的专

业论证报告及参加论证专家名单。制（修）订出的教学计划原则上至少执

行一届学生。教学计划一经签发执行后，不得随意调整课程。如必须调整

应说明调整理由，并报请主管院长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整。连续三年

不招生的高职专业，要履行专业撤消手续。教学计划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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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意见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 2004 年 12 月修订的“北京农业职

业学院关于制修订普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性意见”同

时废止。 

五、本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教务处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